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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居住遷徙自由 

1.憲法第 10 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2.意義： 

(1)居住自由：人民之住居所，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搜索或封

錮。 

  釋字第 535 號解釋理由書（節錄）： 

「除法律另有規定（諸如刑事訴訟法、行政執行法、社會秩序維

護法等）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

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

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 

(2)遷徙自由：人民得在國內國外自由旅行、出入境、移民及選

擇住居所的權利。 

  釋字第 443 號解釋（節錄）： 

「限制役男出境係對人民居住遷徙自由之重大限制，兵役法及兵

役法施行法均未設規定，亦未明確授權以命令定之。行政院發布

之徵兵規則，委由內政部訂定役男出境處理辦法，欠缺法律授權

之依據，該辦法第八條規定限制事由，與前開憲法意旨不符，應

自本解釋公布日起至遲於屆滿六個月時，失其效力。」 

 居住遷徙自由相關司法院釋字整理  

釋字第 345 號 限制欠稅人出境辦法之限制規定違憲？〔合憲〕 

解釋文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七月十日修正發布之「限制欠稅

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出境實施辦法」，係依稅捐稽徵法

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及關稅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三項之授權所

訂定，其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並未逾越上開法律授權之目

的及範圍，且依同辦法第五條規定，有該條所定六款情形之

一時，應即解除其出境限制，已兼顧納稅義務人之權益。上

開辦法為確保稅收，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尚無牴

觸。 

理由書 稅捐稽徵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欠繳應納稅捐達

一定金額者，得由司法機關或財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

限制其出境；其為營利事業者，得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但其已提供

相當擔保者，應解除其限制。其實施辦法，由行政院定之。」關稅

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三項亦有相同意旨之規定，行政院於中華民國

七十三年七月十日修正發布之「限制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責人

出境實施辦法」，即係依上開法律明文授權所訂定。其第二條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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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

業，其已確定之應納稅捐或關稅，逾法定繳納期限尚未繳納，其欠

繳稅款及已確定之罰緩單計或合計，個人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營利事業在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者，由稅捐稽徵機關或海關報請財

政部，函請內政部入出境管理局，限制該欠稅人或欠稅營利事業負

責人出境」，並未逾越上開法律授權之目的及範圍，且依同辦法第

五條規定，有該條所定六款情形之一時，應即解除其出境限制，已

兼顧納稅義務人之權益。上開辦法限制出境之規定，為確保稅收，

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第十條、第二十三條規定，均無牴

觸。 

重點提示 因欠稅而遭限制出境，雖為限制人民之居住遷徙自由，但為

確保稅收，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時，與憲法尚無牴觸。 
 

釋字第 454 號 國人入境停留居留及戶籍登記要點之否准、撤銷、離境等規

定違憲？〔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

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對

人民上述自由或權利加以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所

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四月二十

日行政院台內字第一三五五七號函修正核定之「國人入境短

期停留長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第七點規定（即原八

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行政院台內字第二○○七七號函修正核定

之同作業要點第六點），關於在台灣地區無戶籍人民申請在

台灣地區長期居留得不予許可、撤銷其許可、撤銷或註銷其

戶籍，並限期離境之規定，係對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重大

限制，應有法律或法律明確授權之依據。除其中第一項第三

款及第二項之相關規定，係為執行國家安全法等特別法所必

要者外，其餘各款及第二項戶籍登記之相關規定、第三項關

於限期離境之規定，均與前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

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年時失其效力。關於居住大陸及港

澳地區未曾在台灣地區設籍之人民申請在台灣地區居留及設

定戶籍，各該相關法律設有規定者，依其規定，併予指明。 

重點提示 1.對於僑居國外或居住港澳等地區之人民等在臺無戶籍者，

亦應保障其居住及遷徙之自由，但仍允許與臺灣地區有戶

籍者做出容許合理差異之規範。 

2.縱對在臺無戶籍者限制其居住及遷徙自由，亦應有法律或

法律授權之依據，並符合憲法第 23 條，否則違背憲法第 10

條保障人民有居住及遷徙自由之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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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558 號 國安法就人民入出境須經許可之規定違憲？〔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十條規定人民有居住、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

自由設定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入出國境之權利。人民

為構成國家要素之一，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

之外。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

國，無待許可，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人民入出境

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

則，並以法律定之。 

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制定於解除戒嚴之際，其第三條第

二項第二款係為因應當時國家情勢所為之規定，適用於動員

戡亂時期，雖與憲法尚無牴觸（參照本院釋字第二六五號解

釋），惟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修正後之國家安全法第三條第一

項仍泛指人民入出境均應經主管機關之許可，未區分國民是

否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一律非經許可不得入境，

並對未經許可入境者，予以刑罰制裁（參照該法第六條），

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比例原則，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

本國之自由。國家安全法上揭規定，與首開解釋意旨不符部

分，應自立法機關基於裁量權限，專就入出境所制定之法律

相關規定施行時起，不予適用。 

重點提示 1.限制國民返國即是限制人民的居住遷徙自由。 

2.未考慮國民是否於臺灣設有住所並有戶籍，一律對未經許

可入境者予以制裁，有違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及第 10 條

保障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意旨。 

(三)意見自由（表見自由、言論自由） 

1.憲法第 11 條：「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之自由。」 

2.意義： 

憲法第 11 條保障的是人民的表見自由，廣義的言論自由，能

夠不受拘束的表現自己的想法，展現自己的意志，此為維護人

性尊嚴極其重要之基本權利，表見自由包含的不只本條的言

論、講學、著作及出版自由，人民有不表見意見的消極自由，

有以集會結社方式表達自己意志之自由，有與他人互相交流不

被外界干擾的秘密通訊自由，此皆為廣義言論自由，亦即表見

自由，重要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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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內涵： 

(1)言論自由：人民有發表演講、談話、參與討論，而不受非法

干涉的權利。 

A. 公益上之限制：妨害國家安全與社會秩序時，例如刑法

第 153 條煽惑犯罪、煽惑違背命令、刑法第 155 條煽惑軍

人不執行職務、不守紀律、逃叛罪等。 

B. 私益上之限制：妨害他人名譽時，例如刑法第 309 條公然

侮辱罪及刑法第 310 條誹謗罪。 

C. 雙軌雙階理論 

 

在言論表見之前即做限制 

事前審查 

事後審查 

Ex：著作發表前須先經政府審查 

一律從嚴審查 

在言論發表後做限制或審查 

新聞自由 

通訊傳播自由 

接近使用媒體權 

講學自由 

著作自由 

出版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秘密通訊自由 

表見自由（積極） 

不表見自由（消極） 

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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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字第 509 號解釋：（真實惡意原則） 

「刑法同條第三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

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

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

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

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

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

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或法院

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 

非內容限制 

內容限制 

針對表見的方式做方式上的限制 

Ex：集會遊行報備 日期 

時間 

地點 

人數 

方式 

象徵性言論：言論表達的方式 

本身象徵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Ex：限制在立法院進行抗議： 

若是抗議本身內容即是為了訴求代議政治

失靈，對於地點「立法院」的限制，亦是

一種間接對「內容」的限制，因為選擇這

樣的點，本身灌注了人民的意志在，是具

有意義的。 

針對言論表見的「內容」進行限制 

Ex：NCC 禁止節目內容談論台獨議題 

釋
字
第
445
號
解
釋 

雙
軌
理
論 

從 

寬 

從 

嚴 

雙階理論 

（釋字第 414 號解釋） 

高價值言論 

低價值言論 

Ex 政治性言論 

社會性言論 

學術性言論 

Ex 商業性言論 

猥褻性言論 

誹謗性言論 

從嚴 

從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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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講學自由：人民有以教育的方式表示意見，而不受非法干涉

的權利。 

  釋字 380 號解釋： 

「憲法第十一條關於講學自由之規定，係對學術自由之制度性保

障；就大學教育而言，應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等事

項。其自治權之範圍，應包含直接涉及研究與教學之學術重要事

項。大學課程如何訂定，大學法未定有明文，然因直接與教學、學

習自由相關，亦屬學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 

(3)著作自由：人民有以文字、圖畫、符號表示意見，而不受非

法干涉的權利。 

(4)出版自由：人民有以印刷品表示意見，而不受非法干涉的權

利。 

 表見自由相關司法院釋字整理  

言論自由 

釋字第 414 號 藥事法等法規就藥物廣告應先經核准等規定違憲？〔合憲〕 

解釋文 藥物廣告係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涉及財產權之保

障，並具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惟因與國民健康有重大關

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應受較嚴格之規範。藥事法第六

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應於刊播前將所

有文字、圖畫或言詞，申請省（市）衛生主管機關核准，旨

在確保藥物廣告之真實，維護國民健康，為增進公共利益所

必要，與憲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五條尚屬相符。又藥事法施行

細則第四十七條第二款規定：藥物廣告之內容，利用容器包

裝換獎或使用獎勵方法，有助長濫用藥物之虞者，主管機關

應予刪除或不予核准，係依藥事法第一百零五條之授權，就

同法第六十六條相關事宜為具體之規定，符合立法意旨，並

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與憲法亦無牴觸。 

理由書 藥物廣告係利用傳播方法，宣傳醫療效能，以達招徠銷售為目的，

乃為獲得財產而從事之經濟活動，並具商業上意見表達之性質，應

受憲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一條之保障。言論自由，在於保障意見之自

由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

術、宗教及商業言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

準則。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尚不

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障等量齊觀。藥物廣告之商業言論，因與國

民健康有重大關係，基於公共利益之維護，自應受較嚴格之規範。 

藥事法第六十六條規定：「藥商刊播藥物廣告時，應於刊播前將所


